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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

申报人员个人诚信承诺

本人现在             单位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，今年申报思想政治工作专业         资格，身份证号码为                   。特此声明：本人提供的所有参评材料、填写内容及复印件等均是真实准确的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    （注：此承诺为记入单位和个人诚信记录的凭证）

声明人（签字）：

日  期：

（二）

申报人员情况简介表
南通市申报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情况简介表

（申报人所在单位申报公示用）
	姓  名
	性别
	工 作 单 位
	职  务
	出生年月
	参加工作

年月
	入党年月
	学历

	
	
	
	
	
	
	
	

	现（或曾）

专业技术资格
	获得年月
	同级转评政工专业资格
	转评年月
	拟申报评审何层级政工专业技术资格

	
	
	
	
	

	思政

工作

年限
	年 度 考 核 情 况
	群 众 评 议

	
	年度
	2021年
	2022年 
	2023年    
	2024年    
	2025年
	参加人数
	

	
	考核结果
	
	
	
	
	
	同意人数
	

	
	
	
	
	
	
	
	不 同 意

人    数
	

	主 要 工 作 与 学 习 简 历
	弃权人数
	

	起止年月
	何地何单位工作（从大学填起）
	任何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填表要求：1、填写内容必须准确详细；

2、主要工作与学习简历从大学填起，同一单位职务变化要分别填写。

	案例

分析

报告
	案      例      题      目
	案例完成时间

	
	1
	
	年   月

	代表

作品
	作  品  题  目 
	发表报刊(会议)及刊号
	发 表 时 间

	
	1
	
	
	年   月

	
	2
	
	
	年   月

	
	3
	
	
	年   月

	本人

获得

表彰

奖励

情况
	荣誉（或奖励）名称
	授予部门（或单位）
	授 予 时 间

	
	1
	
	
	年   月

	
	2
	
	
	

	
	3
	
	
	年   月

	本人

负责

工作

获得

表彰

情况
	荣誉表彰名称
	表彰部门（或单位）
	授 予 时 间

	
	1
	
	
	年   月

	
	2
	
	
	年   月

	破格理由
	

	单位审核人意见
	XXX同志的所有参评材料、网上填报内容（包括扫描件）等，经本人审核均是真实准确的。如该同志从申报始至评审结束后，被发现其申报材料有任何不实（或虚假）之处，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单位审核人签字：XXX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2026年X年X月X日

	单位意见
	我单位经过认真审核，确认XXX同志所有参评材料、网上填报内容（包括扫描件）等，均是真实准确的，并于X月X日至X月X日公示无异议。

经研究，同意推荐该同志申报XXXX资格。  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XXX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X月X日(单位盖章)


（三）

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证明

及主要思想政治工作职务的

任职通知复印件

履历、身份及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证明

1、履 历 及 身 份 证  明

经组织核实，            同志为         （事业或企业身份），其评审材料中所填写的个人履历、身份均属实。

特此证明。

（任职通知复印件附后）

组织人事部门 (盖章)

（请按干部管理权限，由组织人事部门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   年    月    日
2、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证明

                 同志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期间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。

特此证明。

单位 (盖 章)

202   年    月   日

（四）

年 度 考 核 表

说明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供年度考核表复印件

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企 业 人 员

年 度 考 核 表

(202  年度)

工作单位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党政职务
	
	专业职务
	
	工作

岗位
	

	何时何院校何专业毕业
	
	何时获现

任职资格
	

	聘任部门(单位)及时间
	
	聘  期
	

	单

位

综

合

考

核

意

见
	评

语
	

	
	等

级
	

	
	聘

用

意

见
	
	单位领导签字

单位盖章

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没有年度考核表的企业人员请用该表，事业单位人员用每年年度考核表复印件（盖人事部门章）代替。
	考

核

项

目
	主 要 业 绩 及 表 现
	本

人

考

核
	民

主

评

议
	考考

核

小

组核

	政治表现
	
	
	
	

	思想品德
	
	
	
	

	工作态度
	
	
	
	

	学识水平
	
	
	
	

	专业能力
	
	
	
	

	工作成绩
	
	
	
	

	聘期履职
	
	
	
	

	综 合 考 核 等 级
	
	
	
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小组负责签字：
注：(1)本人考核、民主评议和考核小组考核意见分四等：优、良、中、差！其中“政治表现”、“思想品德”两栏只分两等：合格、不合格。综合考核等级优等者控制在核定总数的20%。

(2)“聘用意见”系指拟高聘、续聘、低聘或解聘。

(3)“主要业绩及表现”主要记载本人本年度八项考核指标的有关情况。

（五）

继续教育成绩单

或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

（六）

现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

（七）

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

任职资格通知、聘书复印件

（八）

业 务 工 作 报 告

  业 务 工 作 报 告  

姓名：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部门、职务：              
	


说明：1、首次申报政工专业技术资格人员，记实本人从事专业工作各个阶段的思想品德、工

         作态度、学识水平、专业能力和工作实绩；

      2、已获专业技术资格人员，重点记实获得任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思想品德、工作态度、

         学识水平、专业能力和工作实绩；

      3、字数不少于3000字，表纸不够可另附页。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（九）

专业理论知识要求和专业工作能力要求的单位
考核评价材料

（原件）

说明：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按照资格条件中关于“专业理论知识要求和专业工作能力要求”有关内容（详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和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），对申报人员任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专业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情况进行考核评价，形成相关材料(1000字以上)，并盖章。

（十）

案 例 分 析 报 告

  案 例 分 析 报 告  

姓名：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职务（或职称）：            
	


说明：1、案例分析报告：指将本人在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中的心得体会，选取几个案例以具体技术实例处理分析的研讨总结出来。必须有典型事例、工作过程、工作方法、工作实效。

2、字数不少于2000字，表纸不够可另附页。

3、提供1个案例。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（十一）

代表作品和作品佐证复印件

作 品 佐 证 材 料
公开发表论文，除提供刊物封面、目录、正文复印件，同时提供网上查询证明（搜索链接网页及网络版打印稿），并单位审核盖章。

（十二）
本人获得表彰、奖励的
决定文件复印件

（十三）
本人直接负责（具体从事）工作获得表彰的通报文件
复印件

说明：提供非本人负责（具体从事）的思想政治工作表彰的通报文件复印件，视作无效。

（十四）

符合破格申报评审条件

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
说明：破格申报人员要提供该材料，正常申报人员（不破格人员）不需要提供该材料。







